附件二
□第___次申請  □新申請
子計畫二：115學年度原住民族社團計畫
	學校名稱
	

	學習階段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處室主管
	承辦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職稱：
姓名：
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社團名稱
	

	社團組成
	原住民族學生數（至少6人）
	社團總人數（至少12人）
	指導教師姓名

	
	
	
	

	成立目的 

	（請勾選學校成立社團之目的，應與活動項目相符，可複選）[footnoteRef:2] [2:  每校每學年成立一個社團為限，需辦理與原住民族相關之社團，符合上述所列活動為主，若僅因「原住民族身分」所設立之社團，例：原住民族棒球社、原住民族拳擊社等，將不予以補助。] 

□（一）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
□（二）原住民族語學習、訓練及演說。
□（三）原住民族傳統樂舞與藝術學習活動。
□（四）原住民族傳統祭儀活動。
□（五）原住民族部落服務與學習。
□（六）其他具原住民族特色活動，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heading=h.q43wv84upij8][bookmark: _heading=h.d8cf1wnwb9yp][bookmark: _heading=h.pycw86xxh3h3][bookmark: _heading=h.q43wv84upij8][bookmark: _heading=h.d8cf1wnwb9yp][bookmark: _heading=h.pycw86xxh3h3]

壹、活動項目、時間及地點
	序號
	活動項目/課程/講座
	時間
	地點
	節數

	
	
	
	
	

	
	
	
	
	

	
	
	
	
	

	
	
	
	
	

	
	
	
	
	

	合計節數
	


註：若不支應鐘點費的節數可寫0，如校慶表演、社團成果展、畢業成果展等，需有實際授課事實才得以報支，同一節課不得同時編列講座鐘點與鐘點費。此表節數合計應與經費表編列節數合計相同。（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bookmark: _heading=h.rqw1rgnvg7fi]貳、經費項目及金額概算表 （經常門） 
單位：元
	經費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經費用途說明
	備註

	鐘點費
	節
	
	
	
	
	註：
1.依據「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規定編列。
2.有關第七節課後、週末、寒暑假之授課鐘點費：高级中等學校依據「高级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國民中小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
3.請說明授課時間為課間或課餘，並列出計算式，例如：課間OO元*O節=OOO。週三下午仍屬課間鐘點費，第七節課後才屬課餘鐘點費。
4.若確有2名指導教師之需求，請說明必要性；協同助教，亦請說明必要性，並減半編列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節
	
	
	
	
	註：1.請說明內聘或外聘，非講座鐘點性質之課程需以鐘點費編列。

	二代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式
	
	
	
	
	註：請填寫算式說明：鐘點費*0.0211

	交通費
	人次
	
	
	
	
	註：
1.國內旅費：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
2.短程車資：單趟上限250元（不補助計程車）。
3.租車費：單趟最高12,000元為原則。

	膳費
	人日
	
	
	
	
	註：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辦理，請依活動實際執行情形編列。非用餐時段不可編列、無補助點心、營養品等
1.午、晚餐請於單價120元內編列
2.辦理半日者：每人膳費上限160元
3.辦理1日者：每人每日膳費為280元（無供應早餐）
4.辦理1日以上者（之第2天）：每人每日膳費為340元

	住宿費
	人日
	
	
	
	
	註：住宿費一日上限2000元。

	原住民族傳統服裝費
	件
	
	
	
	
	註：此項經費請以教學為目的，非為一次性活動表演參賽而編列，建議納入課程活動內容中，並以計畫總額1/3內為原則。需說明購買之物品，且註記已購買數量及第幾次購買

	材料費
	份
	
	
	
	
	註：上課用耗材等，需說明購買之物品，請依實際單價數量編列，勿以一式編列；不得編列非消耗性之器材，如鼓、弓、刀具、木琴、各式樂器等。以總經費20%為上限

	印刷費
	份
	
	
	
	
	註：需說明印刷物品名，依實際單價數量編列，勿以一式編列。

	場地使用費
	式
	
	
	
	
	註：請核實編列，不補助內部場地、冷氣費、門票等。

	雜支
	式
	
	
	
	
	註：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要點辦理，包含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以計畫總額10%內為原則，超過需說明原因。
不得編列保險費、門票、冷氣費、電費、租衣、洗衣費、場地佈置費等非屬雜支項目，勿自行列入。

	總計
	


※本案計畫以上列大項之補助之項目為限，請將各細項歸類至各大項項目內，勿自行增列表格，未編列之經費項目可自行刪除。
承辦人：              執行單位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bookmark: _Hlk220507227]參、預期成效（100字內）

肆、學校辦理亮點或成效說明（100字內）


115學年度○○○○(學校名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原住民族社團計畫


成果報告書

校長：

處室主管:

承辦人：


          年　　　　月　　　　日


1、 基本資料
	社團名稱
	

	社團組成
	原住民學生數
	總人數
	原住民比例

	
	
	
	

	指導教師服務單位及姓名
	□本校師資
□外聘師資
	

	本案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
	元（國教署補助款）

	
	自籌款金額
	元（縣市政府配合款）

	其他自籌款金額
	元（學校自籌款，無則免填）

	實際執行金額
	元

	結餘款
	[bookmark: _GoBack]元（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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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Toc516815428][bookmark: _Toc516755636]執行成效
	辦理項目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上課地點
	

	上課人數
	原住民籍
學生數
	
	非原住民籍
學生數
	

	社課或作品照片
	
	

	
	文字說明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上課地點
	

	上課人數
	原住民籍
學生數
	

	非原住民籍
學生數
	

	社課或作品照片
	
	

	
	文字說明

	執行成效
	1、 量化成效（100字內）
例如:
(一)通過族語認證等級(請附通過學生名冊)
	通過等級
	族語別
	學生姓名

	例:中級
	泰雅語
	王○明


(二)參與○○比賽次數、表演次數…
二、質化成效（100字內）




[bookmark: _Toc516815429]參、問題檢討與建議（100字內）
依據學校實況及具體執行計畫內容綜整說明，可包含改善情形、執行實況與遭遇困難及解決方針、計畫發揮之效益、計畫推動之建議等……。


肆、未來展望（100字內）
依據學校實況及具體執行計畫內容綜整說明，計畫推動之期許等……。

8

